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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为组织和动员社会爱心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的各项公益活动，加强对志愿者工作的管理，保障志愿者活动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志愿者定义  

本办法所指“志愿者”是指不以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为目的，基于良知、信念

和责任，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参与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无

偿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二条 志愿者基本条件：  

（一）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具备为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时间。 

（五）18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参与基金会志愿者活动，需由监护人陪同或者学校等

单位组织者参加。  

第三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 符合基金会宗旨所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及活动。  

第四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 活动现场服务、礼仪接待、后勤保障及其他基金会工作需要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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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参加基金会提供的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培训； 

（二）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三）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四）就志愿服务工作向基金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赋予的其它权利。 

第六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准则； 

（二）遵守基金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社

会公德的活动； 

（三）履行志愿者服务承诺，服从管理，按照基金会办公室的安排积极参加各项服务工

作； 

（四）基金会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需根据活动需求着志愿者统一服装或佩戴志愿者名

牌； 

（五）自觉维护基金会志愿者的形象； 

（六）服务时应尊重受服务者的权利，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应该予以保密； 

（七）相关法律法规及志愿者组织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七条 志愿者加入  

（一）基金会根据工作需要接受志愿者申请加入； 

（二）志愿者可根据基金会网站或其他媒体平台上公布的信息，下载或向基金会索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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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申请表格，填写提交至基金会，或通过电子信箱等方式递交申请表；或者在基金会招募

活动志愿者的时候，提交申请。 

（三）申请者需经基金会办公室初审通过，方可成为基金会志愿者，参加基金会组织的

各项公益慈善活动。  

第八条 志愿者退出   

（一）志愿者如遇特殊情况终止服务，需向基金会提出申请； 

（二）基金会认为志愿者不符合志愿者条件的，可与其解除志愿者服务关系。 

第九条 志愿者管理   

（一）基金会建立志愿者档案库，由办公室统一管理及调配；  

（二）根据志愿者服务情况，基金会可以开具相应证明、推荐信。若有需要，可配合调

取其志愿者档案。 

（三）视活动情况，基金会可酌情为所聘志愿者安排交通、餐饮； 

（四）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基金会将其表现及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的学校、

单位或社区，或在基金会网站上进行宣传表扬； 

（五）基金会对不履行志愿者服务协议书条款的，或者因其个人行为对基金会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的，基金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教育或者取消其志愿者资格的措施。  

第十条  本办法版本为第一版，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自新版颁布后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所有。 


